屏東縣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參與人員敘獎原則
104.11.27屏東縣104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推動委員會第2次會議修訂
104.12.23屏府教學字第10479911000號函訂定發布
一、目的：
    1、鼓勵積極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之教師，以求教師專業成長，帶動學生學習成效。
    2、獎勵協助推動與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人員，以求教師專業持續精進。
二、當學年度擔任下列工作者之敘獎標準：
	項次
	敘獎對象
	敘獎額度
	敘獎說明
	提報單位
	審核單位

	1
	縣級推動委員會委員
	嘉獎一次
	擔任當學年度委員出席次數須達50％以上。
	教專中心
	教育處

	2
	輔導夥伴
	嘉獎一次
	1、每學年至少到校輔導2次。
2、每次輔導後3週內，於教專網上填寫輔導紀錄表，並下載輔導紀錄，電子檔寄至該區配對之縣輔導群及教專中心。
	教專中心
	教育處

	3
	學校推動小組

成員
	嘉獎一次
	1、學校推動小組會議至少參與2次，其中1次必須為審議結果會議。
2、學校送件率須達70％以上。
3、校內審議結果經縣府審議通過率達50％以上。
	學校
	教育處

	4
	參與學校之

承辦主任或

承辦人員
	嘉獎一次
	1、學校派員出席縣工作會議出席率達80％以上。
2、於規定期限內繳交教專、社群成果報告。
3、於規定期限內經費執行率達90％以上，並完成核結。
4、本類別敘獎對象須為實際承辦人。
	學校
	教育處

	5
	社群召集人
	嘉獎一次
	須於期限內繳交社群成果，經費執行率達90％以上，並完成核結。
	學校
	教育處

	6
	教學輔導教師
	嘉獎一次
	當學年度申請輔導計畫並執行輔導工作且於期限內繳交輔導成果。
	教專中心
	教育處

	7
	進階評鑑人員
	嘉獎一次
	連續2學年擔任評鑑人員，並於期限內完成評鑑工作。
	教專中心
	教育處


三、為鼓勵屏東縣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人才培育，凡認證通過者，依下列標準辦理敘獎：
	項次
	敘獎對象
	敘獎額度
	敘獎說明
	提報單位
	審核單位

	1
	初階評鑑人員
	嘉獎二次
	凡認證通過者皆予以敘獎。
	教專中心
	教育處

	2
	進階評鑑人員
	嘉獎二次
	凡認證(換證)通過者皆予以敘獎。
	教專中心
	教育處

	3
	教學輔導教師
	記功一次
	凡認證(換證)通過者皆予以敘獎。
	教專中心
	教育處


四、本原則自104學年度開始實施。
五、本原則經屏東縣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委員會通過，陳請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